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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根据调查发现，广大的老师和学生在“教”和“学”的过程中，都十分重视教材和法律法规材料的结
合。
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，没有一种已经成；型的资料可以方便采用。
有不少老师要不断地复印有关资料，然后下发给学生，这种做法很不方便。
因此，我们决定组织出版“教学法规”丛书，以满足法学院校的师生“教”和“学”中的需求。
        本套丛书根据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所设置的主干或核心课程，分册出版20余种。
每种书都紧扣教材，尽量按照教材的章节次序进行编排，收入了重要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
司法解释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考虑到教学的需要，我们还收入了一些已经废止的文件或者新旧文本对照。
     为了使广大师生更有效地利用本套丛书，我们设置了“学习笔记”栏。
其用途，一是注明以往司法考试(含律师资格考试)出题情况；二是供读者在学习过程中作笔记用。
此外，本套丛书对各主要法律加注了条旨。
        在本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征求了全国部分法学院校的意见。
无论是选题的创意、编排次序还是所收入的文件都得到相关学科有关老师的鼎力帮助。
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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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，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限制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或者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。
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或者承诺向
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非法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对保险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
；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，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限制保险公司业务范
围或者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。
第一百四十条【代理人、经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】保险代理人或者保险经纪人在其业务中欺骗保险人
、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保险监督管
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
证或者经纪业务许可证。
第一百四十一条【工作人员骗保责任】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
理赔，骗取保险金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一百四十二条【非法从事业务的责任】违反本法规定，擅自设立保险公司或者非法从事商业保险业
务活动的，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保
险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
得不足二十万元的，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第一百四十三条【超出业务范围的责任】违反本法规定，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保险业务或者兼营
本法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业务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
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责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
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，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
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。
第一百四十四条【擅自变更公司事项的责任】违反本法规定，未经批准，擅自变更保险公司的名称、
章程、注册资本、公司或者分支机构的营业场所等事项的，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处以一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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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商法教学法规》：现代法学教材·教学法规系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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